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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改革局对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第20250131号提案的答复
傅志新委员：

您在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延续东纵北撤革命友谊  结对烟台开展互助共建的建议》（第20250131号提案）收悉。对于您提出与山东省烟台市结为互助共建城市、以经济交流带动全方位的互助共建、在两地互相建立特色产品交流中心等3方面的建议，我局高度重视，会同市财政局、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对您提出的《关于延续东纵北撤革命友谊，结对烟台开展互助共建的建议》非常赞同，对你们近年来通过政协等渠道进行广泛交流，并通过东莞政协、东莞党史研究室进行深入研究和宣传，推动两市延续历史友谊，深化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工作成效深表感谢！但，经结合国家、省相关推进机制、支持政策和下达给我市的帮扶协作任务，以及我市倡导探索互利共赢新模式等方面认真研究认为，烟台市不属于国家和我省下达给我市对口合作任务的地区，国家和省无相关合作机制和政策支持，建议我市与烟台市暂不签订互助共建城市协议，支持全市上下加大交流交往力度，积极推进两市延续历史友谊，开展深度合作，探索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主要原因如下。

一、我市对口支援合作和帮扶协作任务重。根据国家和省援藏“十四五”规划、援疆“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时期粤黔东西部协议》、《“十四五”时期莞铜东西部协议》，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的通知》、《黑龙江省与广东省对口合作“十四五”实施方案》，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措施》、《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对口帮扶协作实施方案（2023—2025年）》、《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国家及省赋予我市与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贵州省铜仁市、江西省吉安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四川省巫山县及省内韶关和揭阳等地区开展对口支援合作、东西部协作、省内对口帮扶协作等工作任务，任务重且要求高，并有相应的推进机制和政策支持，我市高标准完成以上工作任务压力相当大，再推进与其他地区对口合作的资源有限、精力有限。

二、缺乏推进机制和政策支持。国家赋予我省的对口支援合作任务，由“广东省支援西藏新疆和对口合作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实施，省统筹地级市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因此，我市已于2024年出台《东莞市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调整方案》，撤销了我市对口支援、对口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当前，如果我市与烟台市结为互助共建城市，省、市都缺乏有效工作机制，将难以明确对口合作目标、各部门职责等，更无法推出相应的支持政策。同时，与烟台市签订互助共建备忘录，开展以经济交流带动全方位的互助共建，涉及产业协作、科技科研合作、公共服务合作、体制机制创新等合作内容，参与部门多、内容广、任务重，在既没有国家、省赋予对口合作任务，又无相应推进机制的情况下，一些具体工作将无法有效推进，签订后容易陷入一纸空文，变成表面文章。

三、我市倡导探索互利共赢新模式。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全面、精准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持续加强与广深港澳等周边城市联动发展的同时，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欢迎和愿意与国内任何城市加强联系合作，进行友好交往，探索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但，对口合作关系一般是由国家、省上级部门明确的，除此以外，两地市的合作一般是城市合作。因此，我市明确全国所有城市与东莞都是兄弟城市关系，在没有国家或省赋予对口合作任务的情况下，不专门与某一个城市建立对口合作和互助共建关系。因此，建议我市与烟台市加强交流交往，延续历史友谊，秉持市场化原则，寻求合作突破口，探索城市合作互助互利共赢新模式。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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